
 

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于 2019年 5月 20日在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科技南五路英唐大厦五楼会议室

召开，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参加了本次会议，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

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文件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等公司内部制度的规定，基于个人独立判断的立场，对公司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补充确认出售英唐电气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2016年 2月公司出售深圳市英唐电气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唐电气”）100%

股权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向韦克非先生以净资产评估值人民币

1,250万元为作价依据出售英唐电气 100%股权。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监局

（以下简称“深圳证监局”）在公司现场检查发现，韦克非先生受让英唐电气 100%股权

支付的转让款 1,250万元，实为关联方郑汉辉先生（公司前任董事，于 2015年 12月离

职）转给韦克非先生，郑汉辉先生为英唐电气 100%股份的实际承接方。 

经核实相关情况，在交易发生时，公司未能获知上述该信息，导致该交易仅按一般

交易处理，未履行关联交易审批程序和披露义务。鉴于该交易经过具备专业资质的第三

方中介机构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6年 2月 16日出具的“众联评报字[2016]第

1004 号”《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所涉及深圳市英唐电气技术

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评估报告》，定价依据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补充确认出售英唐电气 100%股权暨关

联交易，并请董事会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补充确认出售润唐电器 100%股权、赣州英唐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相关

事项 

2014 年 9 月公司出售深圳市润唐智能生活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唐电器”）

100%股权经公司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润唐电



 

器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向郑汉辉先生以参考资产评估值人民币 5,500

万元为作价依据出售了润唐智能 100%股权。 

2014年12月，经公司201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拟出售全资子公司

赣州市英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同意郑汉辉通过润

唐电器以参考资产评估值人民币11,200万元价格受让赣州市英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赣州英唐”）100%股权。 

2018年 11月，深圳证监局在公司现场检查中发现受让方历史资金流水异常，公司

董事长胡庆周、股东古远东也参与了上述润唐电器以及赣州英唐的股份转让事项。在股

份转让交易发生以及后续资金转让时，公司未能获知该信息，导致该交易虽然按照关联

交易审批及披露，但未完整披露交易对象，造成信息披露不完整。经向上述三位问询核

实，赣州英唐、润唐电器作为上市公司重要投资项目，由郑汉辉先生负责规划、筹建。

上述公司经营不善需剥离时，胡庆周、古远东与郑汉辉协商决定共同承担，由郑汉辉一

人按照市场公允价值承接，而实质上是由胡庆周及郑汉辉承接上述公司股权，古远东给

予资金支持。 

鉴于上述两笔交易经过具备专业资质的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相应的评估报告，即辽

宁元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4年 9月 5日出具的“元正评报字[2014]第 125号”《深

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所持有的深圳市润唐智能生活电器有限公司股

权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4 年 11月 27日出具的

“中同华评报字（2014）第 624号”《深圳市英唐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所持有

的赣州市英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全部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定价依据合理、公允，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补充确认出售润唐电器

100%股权、赣州英唐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并请董事会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为避免日后再次发生上述类似事项，我们认为：公司需加强公司董监高人员、核心

管理人员及财务人员学习有关法律法规，加深对关联关系及关联交易的认识理解，熟悉

关联交易应履行的相关决策程序及披露义务，开展公司规范运作专项培训，通过持续组

织相关部门及人员定期学习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加强公司内控管理制度建设，规范信

息披露流程。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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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董事：                                                                               

    高海军            任  杰             吴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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